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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宝硕股份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宝硕股份的委托，为

宝硕股份本次重组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宝硕股

份已经提供的与其本次重组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具了《北京

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宝

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一》（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宝硕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之三》”）、《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四》”）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 

 

鉴于华创证券于2016年7月18日收到圣达威2013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相关

诉讼的传票等资料，本所律师在对与本次重组有关之情况进一步查证的基础上，对

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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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及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四》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中的声明事项亦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

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四》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宝硕股份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

本次重组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重组办法》、《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宝硕

股份的有关事实及宝硕股份补充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有关情况 

 

经查验，华创证券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

及民事起诉状等资料。根据民事起诉状，华创证券作为主承销商承办了厦门圣达威

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威”）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由于圣达威无

法按期偿还债务，该债券投资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要求华创证券承担赔偿责任，

诉讼请求金额合计 3,588.405 万元。 

 

经查验，上述涉及的华创证券承办的圣达威私募债项目有关事宜已在本次重组

过程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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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创证券在圣达威私募债项目中的履职情况 

 

根据华创证券提供的尽职调查底稿、内核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本所律师对华创证

券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组成员访谈，华创证券在尽职调查期间按照

《证券公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尽职调查指引》（以下称“《尽调指引》”）的

要求，实施了如下调查程序：访谈圣达威管理层，查阅企业相关资料，参考会计师

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查询网上公

开信息及政府部门的档案登记资料。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华创证券按照《尽调指引》

的要求开展工作，并合理利用了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且主动与其他中介机

构进行了沟通。在尽职调查工作完成后，华创证券出具了尽职调查报告，并履行了

内核程序。 

 

2015 年 1 月，根据有关举报，贵州证监局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华创证券承销圣

达威中小企业私募债项目进行了专项核查；2015 年 2 月，深交所向华创证券发出问

询函，华创证券亦按要求进行了自查及回复；2015 年 4 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对华创

证券进行现场检查；2016 年 5 月，华创证券按照上交所要求，就此事项向其提交了

《关于厦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情况说明》。 

 

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深交所、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

构网站及百度搜索引擎有关结果及根据华创证券的书面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华创证券不存在因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受到监管部门处

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创证券不存在因圣达威 2013 年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而受到监管部门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华创证券承

办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重大影响。 

 

三、关于圣达威及其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人员涉及的刑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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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创证券陈述，华创证券在发现圣达威和相关投资管理机构的人员存在涉

嫌违法犯罪的线索后，已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贵阳市公安局于 2015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圣达威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根据华创证券书面说明，

2015 年 6 月，圣达威法定代表人章爱民等人已被批准逮捕。目前，此案仍在刑事司

法程序过程中。 

 

四、该诉讼事项对本次重组不构成障碍 

 

根据经审计的华创证券财务数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华创证券总资产为

2,335,070.55 万元，净资产为 356,668.07 万元。2015 年度，华创证券营业收入为

237,456.79 万元，利润总额为 95,029.47 万元。 

根据上述数据及华创证券确认，上述诉讼标的金额 3,588.405 万元占华创证券资

产总额及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比例均较小，且中海信达担保有限公司已

为圣达威本期私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故上述诉讼

标的金额对华创证券的财务状况及未来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构成本次重

组的障碍。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诉讼标的金额对华创证券的财务状况及未来生产经营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不构成本次重组的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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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六》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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